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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違規業者，並務必加入「廢止評鑑不及格之遊覽車業者的營運執照」此一退場機制。 

二、根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86 條規定，必須要具有駕駛大客車三年以上經歷才能擔任

遊覽車駕駛；第 19 條也規定，自 99 年 10 月起，營業大客車業者派任駕駛人前，應確認所

屬駕駛人三年內已接受公路主管機關辦理之定期訓練或職前專案講習，且其駕照應經監理

機關審驗合格。惟遊覽車駕駛直接負責車內數十位乘客生命安全，身負重大責任。除了上

述定期訓練外，建請交通部公路總路研議是否能夠比照航空飛行員標準，定期針對駕駛員

進行身體檢查，一旦體檢不合格，則應禁止其繼續駕車上路。 

三、目前交通部公路總局已列出省道部分「大客車禁行路段」以及「大客車行駛應特別注意路

段」，惟台灣許多山坡路段、濱海路段，受到氣候、地形因素影響，其路況變化快速，因

此針對「危險路段名單」應定期總體檢並且縮短名單更新時間。此外，針對這些危險路段

，應加強宣導，並且於危險路段加強設置反光片、標語等警示工具。最後，對於縣道以下

部分，雖授權地方政府管轄，惟交通部仍應會同地方政府相關單位，共同針對省道以下危

險路段進行宣導。本席建請交通部公路總局針對上述三點建議進行檢討並且回復。 

（十五）本院顏委員寬恒，針對內政部、農委會預告修正之「農業用地

興建農舍辦法」草案不夠周全，未考慮共同起造人中，如有起

造人因惡意、或個人因素無法繼續參加集村興建，致使其他起

造人使用執照的取得將受影響，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為求農業用地興建農舍更能符合時空背景的不同、社會經濟條件的變遷、農業經營環境與

農村發展需求更替，內政部、農委會目前正進行修訂「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草案。 

二、預告修正之「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草案，第八條之變更起造人部份，若非由原起造人

變更時，或非由原起造人申請時，應依第二條第一項規定辦理農民資格審查，亦即除外原

因（繼承且施工中不在此限），其他均應取得土地滿二年，如建照取得後，如有起造人因

惡意、或個人因素無法繼續參加集村興建，若依現行修正之辦法，新起造人取得土地滿二

年始得提出農民資格審查，如此勢必影響已取得建照之原起造人蓋房子進度。 

三、建築法規定，建物興建達百分之七十施工進度，即不可變更起造人，在整體一照之規範下

，舊起造人如何順利興建？又如何取得使用執照？ 

（十六）本院孫委員大千，鑒於人力派遣已成為台灣企業降低成本的方

式，然可發現目前人力派遣並無明確的法治規範，因此導致在

「要派單位」、「人力派遣單位」與「派遣員工」之間產生許

多問題。故為避免「派遣員工」於派遣過程中相關權益被剝削


